
附件：

福建省注册会计师行业人才奖励办法

（试行）（征求意见稿）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贯彻落实财政部《关于加强新时代注册会计师行业人才工作的指导意见》（财会〔2022〕21号）文件精神，深入实施行业人才培养战略，进一步加强行业高素质人才培养力度，助力行业高质量发展，更好服务国家建设，结合我省实际情况，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行业人才奖励资金的来源：

（一）会费收入；

（二）捐赠收入；

（三）其他收入。

第三条 本办法奖励分为行业人才奖励和内培补助两类。行业人才奖励适用对象为符合本办法规定条件的本省注册会计师、助理人员等专业人才及所在会计师事务所。内培补助适用对象为经福建省注册会计师协会（以下简称省注协）批准，具有内部培训资格或接受总所组织的统一培训的会计师事务所（以下简称内培事务所）。
第四条 行业人才奖励资金主要用于以下方面：

（一）行业人才培养支出。用于鼓励会计师事务所培养和引进符合行业发展要求，具备高理论素养、突出专业能力与开阔国际视野的的高端专业人才；以及鼓励注册会计师及其他从业人员学习深造的相关奖励支出。

（二）学术研究与竞赛奖励支出。用于鼓励注册会计师及其他从业人员开展学术研究、参与行业专业竞赛等相关奖励支出。

（三）内部培训补贴支出。用于支持对符合条件的内培事务所开展内部培训工作的补贴支出。

（四）其他支出。其他经批准适用于行业人才培养的相关支出。

第五条 行业人才奖励资金的使用和管理坚持公开透明、公平公正、突出重点、强化监督的原则，按照“自主申报、严格审核、社会公示、依规使用”的程序，确保资金使用规范、安全和高效。

第六条 行业人才奖励由省注协统筹规划、组织实施、审核发放。

第七条 行业人才奖励办法所涉及的奖励金额均为税前金额，实际发放时将依法代扣代缴所得税。
第二章 申请条件及标准
第八条 本省注册会计师和其他从业人员申请人才奖励的，应该具备以下基本条件：

（一）热爱注册会计师事业，勤勉尽责，爱岗敬业；
（二）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和执业记录，未受到过刑事处罚，且近三年内未受到过行政处罚和行业惩戒；

（三）在本省会计师事务所连续专职执业或连续从业满三年以上；

（四）具有良好的信用记录，未列入失信名单。

第九条 同时符合第七条基本条件和下列条件之一的注册会计师，可以申请人才奖励：

（一）对入选财政部高层次财会人才培养项目并取得毕业证书的高端人才，奖励10000元；按照10000元/人的标准，对其所在会计师事务所（注册会计师需在该所执业时间超过培养周期的50%以上）给予奖励。
（二）会计事务所引进省外财政部高层次财会人才培养项目的高端人才, 可申请奖励资金。每引进1人，奖励被引进个人5000元，对引进人员所在会计师事务所给予5000元奖励。
（三）对入选省级财政（行业）高端人才等培养项目并取得毕业证书的，按照5000元/人的标准，对其所在会计师事务所（注册会计师需在该所执业时间超过培养周期的50%以上）给予奖励。
（四）在财政部和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以下简称中注协）专门（专业）委员会担任委员的，奖励10000元。每届只能申报一次，同时担任多个委员的，最多不超过20000元。

第十条 在会计师事务所专职从业期间，取得会计、审计及相关博士学位，或获评正高级会计师、正高级审计师、正高级经济师职称的，奖励10000元；

第十一条 取得英国特许会计师（ACA）、英国特许公认会计师（ACCA）、澳洲会计师（CPA Australia）、香港会计师（QP）等境外执业资格的，每取得一项资格奖励5000元。同一人员取得多项资格的，奖励金额可以累加。

第十二条 取得国家相关部门认可的CISA（国际信息系统审计师）、CISP（注册信息安全专业人员）、系统分析师、软件工程造价师等信息化专业技能证书的，每取得一项技能证书奖励5000元。同一人员取得多项资格的，奖励金额可以累加。
第十三条 在全国中文核心期刊（经济类）上发表涉及注册会计师行业当前热点、前沿问题的理论文章的，奖励3000元/篇，若多人联合发表的，第一作者奖励2000元/篇，其他作者按照人数均分1000元/篇。

第十四条 出版对注册会计师行业发展有重要理论价值与实践意义的学术专著，并标注“福建省注册会计师行业人才奖励资金”支持，奖励8000元；若多人合著的，第一作者奖励5000元，其他作者按照人数均分3000元。

第十五条 代表我省行业参加财政部、中注协组织的各类全国专业竞赛（网络竞赛除外），个人项目一等奖奖励10000元，二等奖奖励5000元，三等奖奖励3000元；团体项目一等奖奖励20000元，二等奖奖励10000元，三等奖奖励6000元。

第十六条 代表我省行业参加财政厅、省注协组织的各类全省专业竞赛（网络竞赛除外），个人项目一等奖奖励5000元，二等奖奖励3000元，三等奖奖励1000元；获得团体项目一等奖奖励10000元，二等奖奖励5000元，三等奖奖励3000元。

第十七条 在我省参加全国注册会计师统一考试，在连续两个年度内获得全科合格的行业从业人员，奖励8000元；在连续三个年度内获得全科合格的，奖励5000元。专业阶段考试单科成绩和综合阶段考试成绩全省前三名，每科次奖励2000元；专业阶段考试单科成绩和综合阶段考试成绩全省第四名至第十名，每科次奖励1000元。

第十八条 内培事务所须具备《中国注册会计师继续教育制度》规定的资格条件，并按要求规范开展内部培训工作。内部培训工作经费补贴每年开展一次，省注协对已完成上一年度内部培训工作，且经省注协审核通过的内培事务所，依据《福建省会计师事务所内部培训工作经费补助办法》相关规定发放经费补贴。

第十九条 经省注协认可的其他可以奖励和补助的情形。
第三章 申请、审批和发放
第二十条 行业人才奖励由申请人自愿申请，每年审批一次，具体时间由省注协秘书处确定。

第二十一条 行业人才奖励的申请和发放流程：

（一）符合条件的申请人和会计师事务所分别填写《福建省注册会计师行业人才奖励申请表》（见附件1和附件2），并根据要求提供相关材料，经所在会计师事务所负责人签署意见并加盖单位公章后报送省注协；

（二）省注协秘书处对申请材料进行初审后，报省注协秘书长办公会议审查；

（三）经省注协秘书长办公会议审查批准后，在省注协网站上公示获得奖励人员和会计师事务所名单，无异议后由秘书处直接向被批准的申请人和会计师事务所发放奖励金。

第二十二条 对于同一会计师事务所（同一被奖励人员）就同一事项，若此前年度已获得奖励资金，不得重复申报。
第四章  管理和监督

第二十三条 申请者须对申报材料的真实性、完整性、合规性负责。对通过弄虚作假、重复申请等方式骗取奖励的会计师事务所或个人，一经查实，省注协将责令其退回奖励资金，取消其未来三个年度（不含本年度）的奖励申请资格，并视情节予以失信行为通报。
第二十四条  省注协负责对奖励资金进行专门核算，并负责日常收支管理。
     第二十五条  行业人才奖励资金的使用情况，由省注协秘书处定期向省注协常务理事会报告。
第五章 附则

第二十六条 本办法由省注协秘书处负责解释和修订。

第二十七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2015年8月24日印发的《福建省注册会计师行业人才基金管理办法（试行）》同时废止。

附件：1.福建省注册会计师行业人才（个人）奖励申请表

       2.福建省注册会计师行业人才（会计师事务所）奖励申请表



